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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四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四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四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委托，本所指派陈军律

师、夏青律师（以下合称“本所律师”）作为发行人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已就本次发行出具了《上海市通力律师事

务所关于四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法律意见书》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四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合称“已出具法律意见”）。现根据发行人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证上审（再融资）[2026]41 号《关于四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要求，特就发行人有关事宜进行核查并

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已出具法律意见中所述及之本所及本所律师的声明事项以及相关定义同样适用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另作定义的除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已

出具法律意见的补充。 

 

一. 审核问询问题 3.1：请发行人说明：（1）2024 年 1 月 29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

发行相关议案的同时决议暂不召开股东大会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2）本次募集资金是否存在置换董事会前投入的情形。

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发行人律师对问题（1）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报会计师对问题（2）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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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24年 1月 29日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发行相关议案的同时决议暂不召

开股东大会的原因及合理性 

 

1. 2024 年 1 月 29 日召开董事会后暂不召开股东大会的原因及合理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说明，本次募投项目中“LNG 绝热

系统用增强型聚氨酯深冷复合材料项目”的主要产品为 LNG 绝热系

统用聚氨酯深冷复合材料，该材料主要用于 LNG 运输船液货围护系

统，相关产品主要采用 Gaztransport & Technigaz（以下简称“法

国 GTT 公司”）的薄膜技术方案，根据法国 GTT 公司的相关要求，

发行人的 LNG 绝热系统用聚氨酯板材如运用于法国 GTT 公司的薄膜

型 LNG 运输船液货围护系统，需要满足法国 GTT 公司的相关技术指

标要求及认证。发行人于 2024 年 1 月 29 日召开董事会（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第一次董事会”）时，虽然发行人正推动 LNG 绝热系统

用聚氨酯深冷复合材料的研发，但尚未取得阶段性成果，且法国 GTT

公司的相关认证工作尚在准备进程中。发行人计划在前述工作取得

进一步进展后及时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发行相关事项。 

 

(1) 募投项目技术难度大、壁垒高，符合发行人重要的发展战略

及股东利益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管理团队一直

致力于寻找新兴业务增长点，发行人自创立以来由单一的速

冻设备业务逐步发展为全球冷链、罐式储运制造综合优势领

先企业。发行人于 2008 年开始开拓罐式集装箱业务，瞄准罐

式集装箱具有行业技术壁垒高、国内发展尚处于较为薄弱、

市场需求大等新兴产业发展机遇，提升了发行人的持续盈利

能力。2023 年末，发行人基于自身节能板材业务的积累，决

定开展 LNG 复合材料相关业务。LNG 复合材料符合发行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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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发展战略曲线的定位，但也兼具了技术难度大、进入壁垒

高、下游需求大等特点，具体如下： 

 

首先，LNG 储存和运输需在-163℃超低温环境，绝热板要在

此温度下保持低导热率，相较于传统的聚氨酯冷库板，LNG

绝热系统用聚氨酯板材需要同时兼具优异的绝热性能和较高

的抗拉强度及抗压强度，其对于材料的密度、厚度要求更高，

研发难度大、技术创新要求高；其次，LNG 复合材料需要满

足法国 GTT 公司的认证要求，2023 年末全球仅有的三家供应

商取得了法国 GTT 公司的认证，行业壁垒较高；最后，随着

全球能源转型，LNG 贸易量持续增长，带动了 LNG 运输船的

新建需求。中国造船企业凭借技术突破和成本优势，市场份

额快速提升，下游需求急剧提升。基于上述，发行人管理层

把 LNG 复合材料项目认定为重要的战略发展，进而希望在不

影响现有业务的情况下通过再融资筹集资金实施项目，符合

全体股东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2) 募投项目实施的重大不确定性消除后召开股东大会有利于全

体股东及中小投资者充分判断评估募投项目的可实施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说明，本次发行第一次董事

会审议本次发行预案后，由于“LNG 绝热系统用增强型聚氨

酯深冷复合材料项目”取得 GTT 认证相关工作尚在准备进程

中，在此情况下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发行相关议案，后续

申报及审核过程中可能会因 GTT 认证等原因对募投项目的顺

利推进产生影响，进而可能导致募投项目调整。基于此，为

切实维护中小股东利益、保障募集资金安全，发行人决定暂

缓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发行相关事项，待 GTT 认证取得进

一步进展后及时推进相关决策程序。自本次发行第一次董事

会召开至 2025 年 12 月 13 日就本次发行召开第二次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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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第二次董事会”），发行人已完成相

关募投项目产品研发、法国 GTT 公司相关认证工作得到进一

步推进，目前相关认证工作正在有序进行，预计取得 GTT 认

证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已于 2025 年

12 月 6 日与法国 GTT 公司签署了保密协议，相关产品正式进

入认证阶段，目前相关认证工作正在有序进行，预计取得 GTT

认证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基于 LNG 项目实施的认证工作进

行了实质性推动，因此发行人召开股东会审议本次发行相关

事项的时机已相对成熟；尽管未对募投项目及本次发行方案

进行任何实质调整，原则上无需召开本次发行第二次董事会，

但出于谨慎性考量，发行人在召开股东会前召开了本次发行

第二次董事会再次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相关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实施本次募投

项目符合发行人未来战略发展方向、经营战略及全体股东及

中小投资者利益。发行人完成募投项目产品的研发及相关产

品所必须的重要认证工作有实质性推进之后召开股东会，有

利于全体股东及中小投资者充分判断、评估募投项目的可实

施性及保障募集资金安全。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 2024 年 1 月 29 日召开董事

会审议本次发行相关议案的同时决议暂不召开股东大会具有合理

性。 

 

2. 2024 年 1 月 29 日召开董事会后发行人以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具有必

要性及紧迫性 

 

(1) 核心产线的建设及投入是认证的重要组成环节，是降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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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不确定性的必备途径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 2024 年初即开

展 LNG 复合材料的研发工作，由于研发相关的设备与未来量

产的发泡等核心设备具有一定的重合度，且为了保证研发及

量产产品质量的一致性，为了避免重复投资且加快产品量产，

发行人以自有资金预先投入进行核心发泡产线的建设。此外，

由于 GTT 认证是项目实施的重要条件之一，GTT 认证环节涉

及在法国GTT公司见证下连续试生产100m小批量试制取样后

的产品检测认证，且连续试生产则需发行人基本完成核心发

泡生产线的建设。基于上述，发行人有序推进了部分生产线

的建设投入，以满足后续 GTT 认证工作的需要。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说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已完成核心发泡产线建设并经法国 GTT

公司现场初步审验并给予了积极评价，且已实现多次连续试

生产工作并完成累计 121 个中试批次的试生产，产品技术指

标均已达到法国 GTT 公司的技术要求，为后续 GTT 认证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降低了项目实施的不确定性。 

 

(2) LNG 绝热系统用聚氨酯板材取得 GTT 认证周期较长，发行人

有序推进建设投入以加紧抓住产业发展机遇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说明，LNG 绝热系统用聚氨

酯板材的生产需通过法国 GTT 公司认证，且目前国内仅有雅

克科技、联洋新材、德和科技等少数企业通过了相关认证。

根据雅克科技《2013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告，雅克科技于

2013 年启动液化天然气用保温绝热板材一体化项目研发，并

于2016年12月获得法国GTT公司对该项目的部分相关认证，

雅克科技从项目启动到完成国内首个获得 LNG 绝热系统用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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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酯板材相关法国 GTT 认证用时约 3年。根据联洋新材的公

开披露的信息，联洋新材用时2-3年取得法国GTT公司认证。

基于此，同行业公司完成研发及取得 GTT 认证的周期约为 2

年左右。基于同行业企业研发周期，发行人出于谨慎性考虑

且结合中小股东利益、再融资审核要求，暂缓召开股东大会

以及再融资申报工作，待产品完成研发并在相关认证工作取

得进一步进展后再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及推进再融资

申报工作。此外，由于进口设备交货周期较长，为加快推进

GTT 认证的取得以及不耽误后续项目实施进度，发行人重点

投入资金及人员提前布局相关研发与建设工作，以更好地抓

住产业发展机遇，在此过程中，发行人并未盲目加快展开募

投项目的设备采购及投入，根据研发及相关认证需要进行了

谨慎采购。 

 

(3) 下游客户市场的国产化替代产能缺口亟待解决、技术壁垒较

高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说明，近年来中国已成为全

球 LNG 船舶制造的重要力量。随着全球能源转型，LNG 贸易

量持续增长，带动了 LNG 运输船的新建需求。LNG 运输船技

术壁垒极高，LNG 运输船又被称为“海上超级冷冻车”，能

在零下 163℃低温下运输液化天然气，是世界公认的“最难

建造”，即高技术、高可靠性、高附加值的“三高”特殊船

舶，LNG 船被誉为“造船业皇冠三大明珠”之一。中国造船

企业凭借技术突破和成本优势，市场份额快速提升。国内主

要船厂（如沪东中华、江南造船、大连造船等）在手订单饱

满，为后续生产提供稳定需求。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在 LNG 运输船建设中，

液货围护系统是 LNG 运输船制造的技术难度大的核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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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用远不止于“装载”LNG，而是一个集安全、结构、热力

学功能于一体的关键系统：第一，液货围护系统不仅要做到

极高标准的密封性，蒸发率要低，而且要在零下 163℃的低

温环境下维持液态天然气的稳定——低温液货舱一旦泄漏，

船体钢板将因低温产生脆裂，数以万吨的液化天然气从裂缝

漏出就会迅速汽化，顷刻就会爆炸；第二，船舶航行时，舱

内液货会产生“晃荡”现象，对舱壁产生巨大的冲击力，液

货围护系统必须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来抵抗这些周期性或

冲击性载荷。本次募投项目产品 LNG 复合材料即液货围护系

统的核心材料，技术壁垒较高，属于我国工信部发布的《重

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目录（2024 年版）》中“关键

战略材料”之“一、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之“液化天然

气（LNG）储运用增强阻燃绝热保温材料和深冷保温绝缘板”。

从 GTT 认证范围来看，全球获得 GTT 认证的板材供应商主要

为韩国企业以及中国的少数几家公司。整体而言，国内 LNG

船核心绝热材料的供应链自主化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自

主产能缺口亟待解决。 

 

基于上述，考虑到项目技术难度、认证要求及周期、产业发

展机遇，同时为满足下游客户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综合考

虑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以及项目达产建设周期，发行人以自筹

资金先行投入了募投项目的项目建设。 

 

(二) 2024年 1月 29日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发行相关议案的同时决议暂不召

开股东大会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本次发行第一次董事会召开时适用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2018 修正）》（该法规已于 2024 年 7 月 1 日被修订）

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3 修订）》（该规定已于 2025 年 3 月 28

日被《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 修订）》废止）的相关规定及公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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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适用的《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分为年度股东大会和临时股

东大会，年度股东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应当于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六个

月内举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月内召开临

时股东大会：（一）董事人数不足《公司法》规定人数或者本章程所定

人数的三分之二时；（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

时；（三）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时；（四）

董事会认为必要时；（五）监事会提议召开时；（六）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发行人的确认，本次发行第一次董事会审议的

关于本次发行的相关事项不属于应当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且

不属于上述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事项。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第一次董事会召开时适用的《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注册管理办法（2023）》（该规定已于 2025 年 3 月 27 日被修订）

规定了上市公司申请发行证券的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但未对

董事会召开后的股东大会召开时间作出明确要求。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合并报表总资产 30%的事项应当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此外，在公司

日常经营活动之外发生的重大交易事项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相关标准的，亦应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就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期资金投入未涉及上述

规则及《公司章程》中要求的需股东会审批的情形。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 2024 年 1 月 29 日召开董事会审

议本次发行相关议案的同时决议暂不召开股东大会符合上述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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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补充法律意见系根据本所律师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

性文件的理解而出具，仅供四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报本次发行

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任何其它目的。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 

 

 

韩  炯  律师 

 

 

经办律师 

 

 

陈  军  律师 

 

 

夏  青  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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